关于《凤台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 
一、文件起草的必要性和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行为，保障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益，构建全县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促进乡村振兴，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进“节地安徽”建设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（2.0版）的若干举措〉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凤台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办法》。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暂行办法》共八章三十一条，附入市流程图，在承接国家、省级政策基础上，结合我县实际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全流程作出具体规范，核心内容分为8个部分：
1.总则。明确制定依据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入市定义，划定本县行政区域适用范围，确立核心实施原则。
2.入市范围和条件。划定入市土地范围，明确不得用于商品住房建设、宅基地严禁入市，严控新增入市规模，细化地块规划、产业、产权等入市条件及使用权取得主体范围。
3.入市主体和方式。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入市主体，未设立的由村委会代行职能，按土地所有权归属区分行权主体；规定出让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三种入市方式及操作要求，明确使用权转让、转租等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执行，并列出禁止办理转让转租的情形。
4.入市程序。分资料准备、申请审核、方案审查、交易实施、合同签订、建设手续办理、不动产登记七个环节，细化各环节责任主体、操作流程和审批要求，明确民主决策、部门联审、政府批准等关键节点，要求交易纳入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。
5.收益管理。界定土地增值收益、增值收益调节金概念，明确价款缴纳、调节金征收及资金拨付流程，规定受让方依法缴纳契税，确定入市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，要求收益纳入集体资产管理和村务公开，明确相关部门和乡镇的监督职责。
6.监督实施。明确属地乡镇为监管责任主体，负责全过程监管；县资规局统筹协调，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；闲置土地处置参照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执行。
7.法律责任。明确入市主体、土地使用权人的履约义务，禁止集体经济组织擅自变更生效合同，规范违规开发建设的处理方式，对国家工作人员、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者的违法违规行为设定相应法律责任。
8.附则。明确办法实施前已入市地块的规范方式，确定解释主体为县资规局，规定施行时间、有效期及政策衔接要求。


